
本校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申請須知     113.01.30 製 

一、112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自註冊日起至 113 年 3 月 27日止。 

二、高中以上學校子女教育補助費，敬請惠予填寫申請表後，連同下表所列繳費單據 

擲回人三組。本申請須知謹請存參，無須擲送人事室。 

   

 

 

 

 

 

 

 

1.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者： 

如：(1)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2)屬未具學籍之

學校或補習班學生；(3)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4)就讀無特定修業

年限之學校；(5)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

優待；(6)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 

2.於本校第一次申請者：請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3.無法提供上表所列繳費證明者：得繳交註記有學生姓名、年級、學期、註冊章 

等資料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及原繳費通知單(如為影本，請簽名)。 

4.子女就讀夜間部者：須檢附夜間部補助切結書一份。 

5.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 

6.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請協調由一方申請。 

7. 教育部實施「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定額減免私立大

專學生學雜費，每學期已直接於註冊繳費單扣減，與子女教育補助無法重複請

領。如擇領子女教育補助，須將教育部已扣減之款項退回學生就讀學校。 

三、以上事宜，如有未盡之處，敬請與人三組承辦人聯繫(教育人員請洽 63512、公 

    務人員請洽 63317)。謝謝您！ 

繳 款 方 式 

高中以上學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應備繳費單據： 

1.繳費單據需列有學雜費等金額明細 

2.如係繳交影本，或單據係申請人自行由電腦列印

者，請於繳費單據由申請人「親自簽章」 

銀行、郵局或便利商店等

繳學費 

蓋有收訖章或其他繳費戳記之原繳費通知單(如為

影本，請簽名) 

ATM(自動櫃員機)繳學費 
1.原繳費通知單(如為影本，請簽名) 

2.ATM 轉帳收據 

信用卡線上繳學費 
1.原繳費通知單(如為影本，請簽名) 

2.於發卡銀行網站列印之繳費證明單 



國立政治大學  第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表 

員工代號：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               職稱：             分機：         手機：              

子 女 姓 名 子 女 就 讀 學 校 名 稱 公、私立 年級 日、夜間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核准補助金額：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國字大寫） 

學    制 大學暨獨立學院 五專後二年或二專 五專前三年 高中 高職 

區    分 公立 私立 夜間 公立 私立 夜間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公立 私立 實用技能班 

補助金額 13,600 35,800 14,300 10,000 28,000 14,300 7,700 20,800 3,800 13,500 3,200 18,900 1,500 

煩請申請人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一、公教人員子女隨在台澎金馬地區居住，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學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

生，可按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二、國中以下教育補助費每人 500元，由人事室統一列印補助申請表，轉發申請人確認。 

三、高中（職）以上須繳交收費單據正本；如係繳交收據影本應由申請人「親自簽章」，又屬信用卡或

轉帳繳費者，應另併附原繳費通知單。 

四、如於本校第一次申請者，請檢附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五、本項補助費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註冊手續，於註冊日起 1個月內提出申請，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1、未具學籍或補習班學生，或就讀公私立中等學校以上之選讀生。 

2、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優待，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助，

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但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金，不在此限） 

3、轉學、轉系、重考、留級、重修或畢業後又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其重複就讀年級不得請領。 

4. 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撫養者為限。子女就讀夜間學校而於日間有工作（於開學日前 6個

月平均所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不得請領，請領者須檢附夜間部補助切結書一份。 

六、原住民子女、現役軍人子女、身心障礙等特殊身分，獲部分減免學費者，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

如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七、教育部實施「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減免私立大專學生學雜費，與子

女教育補助無法重複請領。如擇領子女教育補助，須將教育部已扣減之款項退回學生就讀學校。 

八、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倘有其他虛報溢領、冒領、重複

領取子女教育補助費，除所領費用悉數繳回外，並負法律責任。 

收 

據 

茲收到國立政治大學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費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具領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